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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云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关于对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

正措施的决定 

收到日期：2022年 4月 29日 

生效日期：2022年 4月 29日 

作出主体：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云南监管局 

措施类别：行政监管措施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 

（涉嫌）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

限公司 

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 

          

 



涉嫌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资金占用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法违规事实： 

1.资金占用情况 

自 2021年 8月 27日起，金沙江投资公司分别通过由公司投资购

买理财产品以及背书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实际占用公司资金。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（1）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开始投资购买理财产品，在 2021

年 8 月至 12 月期间，合计出资 1.22 亿元购买理财产品；在 2022 年

1 月至 3 月期间，再合计出资 1.55 亿元购买理财产品。截至目前，

本公司共计出资 2.77亿元购买理财产品。 

（2）公司自 2021年 11月 15日起至今，合计向第三方公司背书

银行承兑汇票 78,764,377.04元，其中，2021年度背书 67,115,237.50

元，2022年至今背书 11,649,139.54元。 

2.资金归还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度收到被背书人将票据重新背书回公司

39,061,315.34元，2022年至今重新背书回公司 39,703,061.70元；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

150,053,922.16 元 ； 截 至 本 报 告 出 具 之 日 ， 合 计 已 归 还

78,764,377.04元，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27,700.00万



元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鉴于上述事实，违反了《关于修改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》（证

监会令第 184号）中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

条，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82号）第五十二条

的规定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

令改正的监管措施，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，并提出改正要求如

下： 

你公司应全面清查与生物谷业务对象的关系，及时、准确向上市

公司报送关联人及关联交易清单，全面清查你公司与生物谷直接和间

接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，核实各年度资金占用的时间方式和金额，并

依法履行及时披露义务。你公司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，解决违规占用

上市公司资金问题，并配合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，保障

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。你公司应于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

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

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控股股东金沙江承诺在 2022年 6月 30日之前归还全部占用资金

及支付对应的资金收益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先生承诺对控股股东

归还前述占用资金及支付对应的资金收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反映出的公司及控股股东在规范运作意识

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，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。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

次发生，公司将采取如下整改措施： 

1.公司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将积极督促相关方筹措

资金尽快偿还占用资金。 

2.公司将加强票据管理方面的整改力度，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流

程，杜绝有关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，保证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，切实

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3.公司将持续增强公司治理环节的投入力度，定期检查公司与大

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，杜绝大股东及关联方的非经营

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。 

4.公司相关责任人向公司申请公司内部惩戒，公司同意按照相关

制度对本次资金占用中的相关责任人进行惩戒处理，同时公司将积极

组织控股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财务负责人和相关部门

负责人等管理人员对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



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进行学习，强化风险责任

意识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，切实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，

更好的维护和保障投资者权益。 

5.强化内部审计工作，加强内审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

况的监督力度，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；密切关注和跟踪公

司大额资金往来的情况，对相关业务部门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

踪，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，督促

公司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。 

6.大力推广直通内审部门和监事会的举报渠道，以此强化对大股

东、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关键人员的监督力度，增强对相

关人员的监督压力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 

 

 

 

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年 4月 2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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